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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福建省财政厅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国务院关

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 号）、《关于印发<地方

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库〔2015〕83 号）、《关于对地

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2015〕225 号）、《地方政府专

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财预〔2016〕155 号）、《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

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关于做

好 2018 年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工作的通知》（财预〔2018〕34 号）、《关于印发

〈土地储备资金财务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综〔2018〕8 号）、《地方政府土

地储备专项债券管理办法（试行）》（财预〔2017〕62 号）、《关于规范土地储

备和资金管理等相关问题的通知》（财综〔2016〕4 号）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有关规定，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作为 2019 年福建省（莆田市、

三明市、南平市、龙岩市）土地储备专项债券（二期）——2019 年福建省政府专

项债券（二期）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

和勤勉尽责精神，就本期债券发行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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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本法律意见书之出具，本所特作以下声明： 

1、除非本法律意见书特别注明，本所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依据是本法律意

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中国现行法律、法规和规则之规定。本所

认定有关事实是否合法有效是以该等事实发生时所应适用的法律、法规为依据，

同时也充分考虑了政府有关主管部门给予的有关批准或确认。 

2、本所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次申报

项目的合法、合规性进行了合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足以影响

本期债券发行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3、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事先对各项目实施机构进行了尽职调查，审

查了各项目实施机构本次项目申报的有关文件和材料，并就尽职调查事宜得到各

项目实施机构如下承诺：各项目实施机构已向本所提供了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

需且力所能及的全部有关事实材料，有关书面材料及书面证言均真实有效，所有

书面文件的签字和/或印章均属真实，所有副本材料或复印件均与正本材料或原

件一致；不存在任何虚假或误导性陈述，亦不存在任何重大遗漏。对上述声明、

保证之充分信赖是本所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基础和前提。 

4、本所对有关文件的审查未涉及其中属于财务、会计、审计、资产评估、

信用评级、投资决策等非法律专业领域的有关事实、数据和结论，本所律师仅就

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核查，不对有关财务评估咨询报告（包括但不限于偿债能

力、流动性等）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鉴于本所并不具有对上述事实、数据和结

论作出核查和评价的适当资格，本法律意见书中引用财务评估咨询报告、土储项

目收益和融资平衡方案等内容，均为严格按照有关中介机构出具的文件引述，并

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该等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5、本所对与本法律意见书有关的所有文件资料进行了审查判断，并据此出

具法律意见书；但对于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依赖于

有关政府部门、各项目实施机构、其他有关单位或有关人士出具或提供的证明文

件、证言或文件出具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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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期债券发行的必备法律文件，随同其他

申报文件一同申报，并愿意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所同时同意发行人在土

储项目收益和融资平衡方案中自行或按有关规定引用本法律意见书的内容。非经

本所书面认可，请勿将本法律意见书用于任何其他用途。 

基于上述，本所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

对各项目实施机构提供的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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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除非本法律意见书中另有说明，下列词语之特定含义如下： 

中国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不包括香港特

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 
本所 指  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 

本所律师 指 
本所为本期债券发行指派的经办律师，即在本法律意见

书签署页“经办律师”一栏中签名的律师 
三明市土储中心 指 三明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三明市城市土地发展中心） 
大田县土储中心 指 大田县土地储备中心 
建宁县土储中心 指 建宁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 
将乐县土储中心 指 将乐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 
明溪县土储中心 指 明溪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 
沙县土储中心 指 沙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 
泰宁县土储中心 指 泰宁县土地收储中心 
尤溪县土储中心 指 尤溪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 

各项目实施机构 指  
三明市土储中心、建宁县土储中心、尤溪县土储中心、明

溪县土储中心、泰宁县土储中心、沙县土储中心、将乐县

土储中心、大田县土储中心的合称 
东方金诚 指 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 
德勤分所 指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深圳分所 

《信息披露文件》 指 
福建省财政厅出具的《2019 年福建省（莆田市、三明市、

南平市、龙岩市）土地储备专项债券（二期）--2019 年福

建省政府专项债券（二期）信息披露文件》 

《土储项目收益和融

资平衡方案》 
指 

《2019 年福建省（莆田市、三明市、南平市、龙岩市）

土地储备专项债券（二期）——2019 年福建省政府专项

债券（二期）三明市土地储备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方

案》 

《财务评估咨询报

告》 
指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深圳分所于 2019
年 3 月 15 日出具的《2019 年福建省（莆田市、三明市、

南平市、龙岩市）土地储备专项债券（二期）——2019 年

福建省政府专项债券（二期）三明市土地储备项目收益与

融资自求平衡情况方案财务评估咨询报告》 

本期债券 指 
2019 年福建省（莆田市、三明市、南平市、龙岩市）土

地储备专项债券（二期）——2019 年福建省政府专项债

券（二期） 

本法律意见书 指  

本所就本期债券发行出具的《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

所关于 2019 年福建省（莆田市、三明市、南平市、龙岩

市）土地储备专项债券（二期）——2019 年福建省政府

专项债券（二期）三明市土地储备项目之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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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通知》 指 
财政部于 2017 年 6 月 2 日颁布的《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

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

预〔2017〕89 号） 

《土地储备管理办

法》 
指 

国土资源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

理委员会于 2018 年 1 月 8 日颁布的《土地储备管理办法

（2018 年修订）》（国土资规〔2017〕17 号） 

《土地储备专项债券

管理办法》 
指 

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于 2017 年 5 月 16 日颁布的《地方

政府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管理办法（试行）》（财预〔2017〕
62 号） 

《土地储备和资金管

理通知》 
指 

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

理委员会于 2016 年 2 月 2 日颁布的《关于规范土地储备

和资金管理等相关问题的通知》（财综〔2016〕4 号） 

《土地储备资金财务

管理办法》 
指 

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于 2018 年 1 月 17 日颁布的《关于

印发〈土地储备资金财务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综〔2018〕
8 号）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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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一、主体资格 

（一）专项债券发行主体 

根据《试点通知》之规定，专项债券需由福建省人民政府作为发行主体。 

（二）项目实施机构主体资格 

1、三明市土储中心 

根据《土储项目收益和融资平衡方案》，三明市本级土地储备项目的实施机

构为三明市土储中心。根据三明市土储中心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并经本所

律师检索国家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网站“事业单位在线”（www.gjsy.gov.cn），

三明市土储中心的基本情况如下： 

事业单位名称 三明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三明市城市土地发展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350400731875783A 

宗旨和业务范围 
负责市区土地收购、储备、前期开发的相关具体工作；负责土

地收储地块范围内的征收、安置补偿的具体工作；负责收储资

金的使用管理。 
地址 三明市梅列区崇桂新村 86 幢 12 层 
法定代表人 林建星 
开办资金 76 万元 
经费来源 财政核拨 
证书有效日期 自 2017 年 11 月 02 日至 2022 年 11 月 02 日 
单位状态 正常 
登记管理机关 三明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 

按照《土地储备管理办法》要求，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对土地储备机构实施名

录制管理，土地储备由纳入国土资源部名录的土地储备机构负责实施。根据自然

资源部办公厅于 2018 年 6 月 14 日下发的《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土地储

备机构名录（2018 年版）>的通知》（自然资办函〔2018〕503 号），三明市土

储中心已被列入土地储备机构名录（2018 年版），其名录代码为 TC350400；批

准单位为中共三明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批准文号为明编[2001]25 号；行政隶属

于三明市国土资源局。 

2、大田县土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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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土储项目收益和融资平衡方案》，大田县土地储备项目的实施机构为

大田县土储中心。根据大田县土储中心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并经本所律师

检索国家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网站“事业单位在线”（www.gjsy.gov.cn），大田

县土储中心的基本情况如下： 

事业单位名称 大田县土地储备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350425MB0406115E 

宗旨和业务范围 垄断国有土地一级市场，加快筹集改制成本。进行国有土地收

购 收储 前期开发和供应出让。 
地址 大田县均溪镇建山路 200 号 
法定代表人 刘兴裕 
开办资金 3 万元 
经费来源 财政核拨 
证书有效日期 自 2017 年 01 月 12 日 至 2022 年 01 月 12 日 
单位状态 正常 
登记管理机关 大田县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 

按照《土地储备管理办法》要求，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对土地储备机构实施名

录制管理，土地储备由纳入国土资源部名录的土地储备机构负责实施。根据自然

资源部办公厅于 2018 年 6 月 14 日下发的《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土地储

备机构名录（2018 年版）>的通知》（自然资办函〔2018〕503 号），大田县土

储中心已被列入土地储备机构名录（2018 年版），其名录代码为 TC350425；批

准单位为中共大田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批准文号为田委编[ 2000]28 号；行政隶

属于大田县国土资源局。 

3、建宁县土储中心 

根据《土储项目收益和融资平衡方案》，建宁县土地储备项目的实施机构为

建宁县土储中心。根据建宁县土储中心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并经本所律师

检索国家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网站“事业单位在线”（www.gjsy.gov.cn），建宁

县土储中心的基本情况如下： 

事业单位名称 建宁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35043074384217XP 

宗旨和业务范围 
盘活存量土地，调整城市用地结构，提高城市土地利用率和切

实保护耕地。对城镇规划区内的国有存量土地、闲置土地、新

开发用地进行政府收购储备。 
地址 建宁县水南桥头 
法定代表人 邱春祥 
开办资金 1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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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来源 经费自理 
证书有效日期 自 2016 年 08 月 11 日至 2021 年 08 月 11 日 
单位状态 正常 
登记管理机关 建宁县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 

按照《土地储备管理办法》要求，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对土地储备机构实施名

录制管理，土地储备由纳入国土资源部名录的土地储备机构负责实施。根据自然

资源部办公厅于 2018 年 6 月 14 日下发的《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土地储

备机构名录（2018 年版）>的通知》（自然资办函〔2018〕503 号），建宁县土

储中心已被列入土地储备机构名录（2018 年版），其名录代码为 TC350430；批

准单位为中共建宁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批准文号为建委编[2013]51 号；行政隶

属于建宁县国土资源局。 

4、将乐县土储中心 

根据《土储项目收益和融资平衡方案》，将乐县土地储备项目的实施机构为

将乐县土储中心。根据将乐县土储中心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并经本所律师

检索国家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网站“事业单位在线”（www.gjsy.gov.cn），将乐

县土储中心的基本情况如下： 

事业单位名称 将乐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3504287356838690 

宗旨和业务范围 

根据县政府和国土资源局提出的收购计划，对全县存量土地实

行统一征购；管理和经营县政府依法收回的违法用地、闲置抛

荒地及无合法使用权人的国有土地，并纳入储备土地的范围；

做好储备土地开发整理；在国土资源局的指导、监督下，做好

经营性国有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的前期工作。 
地址 将乐县三华南路金森大厦 7F 
法定代表人 饶松旺 
开办资金 35 万元 
经费来源 经费自给 
证书有效日期 自 2017 年 03 月 31 日至 2022 年 03 月 31 日 
单位状态 正常 
登记管理机关 将乐县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 

按照《土地储备管理办法》要求，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对土地储备机构实施名

录制管理，土地储备由纳入国土资源部名录的土地储备机构负责实施。根据自然

资源部办公厅于 2018 年 6 月 14 日下发的《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土地储

备机构名录（2018 年版）>的通知》（自然资办函〔2018〕503 号），将乐县土

储中心已被列入土地储备机构名录（2018 年版），其名录代码为 TC350428；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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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单位为中共将乐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批准文号为将委编[2002]3 号；行政隶

属于将乐县国土资源局。 

5、明溪县土储中心 

根据《土储项目收益和融资平衡方案》，明溪县土地储备项目的实施机构为

明溪县土储中心。根据明溪县土储中心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并经本所律师

检索国家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网站“事业单位在线”（www.gjsy.gov.cn），明溪

县土储中心的基本情况如下： 

事业单位名称 明溪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350421735669768X 

宗旨和业务范围 对城市建设发展所需的土地进行收回、收购、征用和储备等工

作。 
地址 明溪县雪峰镇明珠路 99 号 
法定代表人 王瑞璋 
开办资金 100 万元 
经费来源 经费自理 
证书有效日期 自 2018 年 10 月 12 日至 2023 年 10 月 12 日 
单位状态 正常 
登记管理机关 明溪县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 

按照《土地储备管理办法》要求，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对土地储备机构实施名

录制管理，土地储备由纳入国土资源部名录的土地储备机构负责实施。根据自然

资源部办公厅于 2018 年 6 月 14 日下发的《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土地储

备机构名录（2018 年版）>的通知》（自然资办函〔2018〕503 号），明溪县土

储中心已被列入土地储备机构名录（2018 年版），其名录代码为 TC350421；批

准单位为中共明溪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批准文号为明编[2002]01 号；行政隶属

于明溪县国土资源局。 

6、沙县土储中心 

根据《土储项目收益和融资平衡方案》，沙县土地储备项目的实施机构为明

溪县土储中心。根据沙县土储中心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并经本所律师检索

国家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网站“事业单位在线”（www.gjsy.gov.cn），沙县土储

中心的基本情况如下： 

事业单位名称 沙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3504277395103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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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旨和业务范围 提高城市土地利用率，切实保护耕地。承担全县土地储备工

作。 
地址 沙县城关建国路 8 幢 
法定代表人 邓梦祥 
开办资金 47.5 万元 
经费来源 财政核拨 
证书有效日期 自 2018 年 03 月 21 日至 2023 年 03 月 21 日 
单位状态 正常 
登记管理机关 沙县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 

按照《土地储备管理办法》要求，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对土地储备机构实施名

录制管理，土地储备由纳入国土资源部名录的土地储备机构负责实施。根据自然

资源部办公厅于 2018 年 6 月 14 日下发的《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土地储

备机构名录（2018 年版）>的通知》（自然资办函〔2018〕503 号），沙县土储

中心已被列入土地储备机构名录（2018 年版），其名录代码为 TC350427；批准

单位为沙县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批准文号为沙委编[2002 ]1 号；行政隶属于沙

县国土资源局。 

7、泰宁县土储中心 

根据《土储项目收益和融资平衡方案》，泰宁县土地储备项目的实施机构为

泰宁县土储中心。根据泰宁县土储中心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并经本所律师

检索国家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网站“事业单位在线”（www.gjsy.gov.cn），泰宁

县土储中心的基本情况如下： 

事业单位名称 泰宁县土地收储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350429741673368G 

宗旨和业务范围 
促进城市土地优化配置，搞好土地储备，盘活国有资产。依法

收回国有土地、收购国有土地、土地置换、征用集体所有制土

地，依法对储备的土地向社会公开出让、租赁。 
地址 泰宁县国土资源局办公楼 
法定代表人 张文 
开办资金 25669.25 万元 
经费来源 财政核拨 
证书有效日期 自 2017 年 11 月 28 日至 2022 年 11 月 28 日 
单位状态 正常 
登记管理机关 泰宁县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 

按照《土地储备管理办法》要求，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对土地储备机构实施名

录制管理，土地储备由纳入国土资源部名录的土地储备机构负责实施。根据自然

资源部办公厅于 2018 年 6 月 14 日下发的《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土地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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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机构名录（2018 年版）>的通知》（自然资办函〔2018〕503 号），泰宁县土

储中心已被列入土地储备机构名录（2018 年版），其名录代码为 TC350429；批

准单位为中共泰宁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批准文号为泰委编[2002]10 号；行政隶

属于泰宁县国土资源局。 

8、尤溪县土储中心 

根据《土储项目收益和融资平衡方案》，尤溪县土地储备项目的实施机构为

明溪县土储中心。根据尤溪县土储中心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并经本所律师

检索国家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网站“事业单位在线”（www.gjsy.gov.cn），尤溪

县土储中心的基本情况如下： 

事业单位名称 尤溪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350426724234494X 

宗旨和业务范围 
为优化房地产市场投资环境提供保障 负责本辖区内土地收购 
储备 整理 供应的相关具体工作 负责土地收储地块范围内的征

收 安置补偿的具体工作 
地址 尤溪县城关七五路 6 号 
法定代表人 杨真贵 
开办资金 51.4 万元 
经费来源 财政拨款 
证书有效日期 自 2018 年 03 月 02 日至 2023 年 03 月 02 日 
单位状态 正常 
登记管理机关 尤溪县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 

按照《土地储备管理办法》要求，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对土地储备机构实施名

录制管理，土地储备由纳入国土资源部名录的土地储备机构负责实施。根据自然

资源部办公厅于 2018 年 6 月 14 日下发的《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土地储

备机构名录（2018 年版）>的通知》（自然资办函〔2018〕503 号），尤溪县土

储中心已被列入土地储备机构名录（2018 年版），其名录代码为 TC350426；批

准单位为中共尤溪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批准文号为尤委编[ 2013]1 号；行政隶

属于尤溪县国土资源局。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三明市土储中心、大田县土储中心、建宁县土储中心、

将乐县土储中心、明溪县土储中心、沙县土储中心、泰宁县土储中心、尤溪县土

储中心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事业单位，承担本行政辖区内的土地储备工作，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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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列入全国土地储备机构名录，符合《土地储备管理办法》和《土地储备专项债

券管理办法》规定的土地储备机构主体资格要求。 

二、土地储备项目概况 

本期债券对应的项目是由三明市土储中心、大田县土储中心、建宁县土储中

心、将乐县土储中心、明溪县土储中心、沙县土储中心、泰宁县土储中心、尤溪

县土储中心实施的合计 18 个土地储备项目。 

（一）三明市本级土地储备项目 

1、项目概况 

（1）贵溪洋片区 

地块名称 贵溪洋片区 
地块位置（坐落） 梅列区贵溪洋 
四至范围 规划二路南北两侧 
土地规划性质 商住 
储备面积 495 亩 
可出让面积 400 亩 
计划出让时间 2022 年 

（2）东霞片区 

地块名称 东霞片区 
地块位置（坐落） 三元区富兴堡 
四至范围 三元区新市南路与富兴路之间 
土地规划性质 商住 
储备面积 301 亩 
可出让面积 201 亩 
计划出让时间 2022 年 

（3）雪津啤酒下洋厂区地块 

地块名称 雪津啤酒下洋厂区地块 
地块位置（坐落） 下洋 
四至范围 三元区新泉路 4号、9号 
土地规划性质 商住 
储备面积 81.3 亩 
可出让面积 81.3 亩 
计划出让时间 2023 年 

2、项目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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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三明市人民政府于 2017 年 12 月 29 日下发的《三明市人民政府关

于下达三明市区 2018 年度土地收储计划的批复》（明政地〔2017〕82 号），三

明市人民政府同意对三明市上述贵溪洋片区、东霞片区 2 个项目土地进行收储。 

根据三明市人民政府于 2019 年 3 月 7 日下发的《三明市人民政府关于下达

三明市区 2019 年度土地收储计划的批复》（明政地〔2019〕13 号），三明市人

民政府同意对三明市上述雪津啤酒下洋厂区地块项目土地进行收储。 

（2）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于 2018 年 5 月 10 日下发的《福建省人民政府关

于三明市梅列区 2018 年第一批次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批复》（闽政地

[2018]332 号），核定三明市梅列区合计征收集体所有土地 9.4155 公顷，并将其

中农用地 7.7342 公顷、未利用地 0.2158 公顷转为建设用地。 

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于 2018 年 10 月 25 日下发的《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三

明市梅列区 2018 年第十批次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批复》（闽政地[2018]957

号），核定三明市梅列区合计征收集体所有土地 18.0041 公顷，并将其中农用地

13.3462 公顷、未利用地 0.5628 公顷转为建设用地。 

（3）根据三明市自然资源局出具的说明，上述土地储备项目所涉地块符合

三明市现行有效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三明市城乡总体规划。 

（二）大田土地储备项目 

1、项目概况 

（1）坪尾仑片区 

地块名称 坪尾仑片区 
地块位置（坐落） 均溪镇、华兴镇 

四至范围 东临大田汽车站，南临华石线公路，西临华兴镇人民政府，北

靠兴田路 
土地规划性质 商住、教育 
储备面积 879.9 亩 
可出让面积 400 亩 
计划出让时间 2023 年 

（2）六迪坑片区 

地块名称 出水垵宗地 六迪坑三期 水亭山宗地 石牌汽车修理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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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位置（坐落） 石牌镇石牌村 石牌镇石牌村 石牌镇石牌

村 
石牌镇石牌村 

四至范围 东临华石线公路，南临石牌镇老厝村，西临石牌镇头坑，北靠

福塘村 
土地规划性质 住宅用地 商住用地 住宅用地 商服用地 
储备面积 约 280 亩 
可出让面积 约 280 亩 
计划出让时间 2023 年 

2、项目的批准 

（1）根据大田县人民政府于 2016 年 11 月 28 日下发的《大田县人民政府关

于大田县 2017 年度土地储备计划的批复》（田政地〔2016〕95 号）及 2018 年

12 月 27 日下发的《大田县人民政府关于大田县 2019 年度土地储备计划的批复》

（田政〔2018〕146 号），大田县人民政府同意对大田县上述 2 个项目土地进行

收储。 

（2）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于 2014 年 8 月 5 日下发的《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

大田县 2014 年第二批次农用地和土地征收的批复》（闽政地[2014]455 号），同

意大田县人民政府合计征收集体所有土地 13.0443 公顷，并将其中农用地 12.5037

公顷转为建设用地。 

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于 2015 年 1 月 19 日下发的《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大田

县 2014 年第六批次农用地和土地征收的批复》（闽政地[2015]19 号），同意大

田县人民政府合计征收集体所有土地 9.5211公顷，并将其中农用地 8.3276公顷、

未利用地 0.0904 公顷转为建设用地。 

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于 2017 年 7 月 10 日下发的《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大田

县 2017 年第二批次农用地和土地征收的批复》（闽政地[2017]468 号），同意大

田县人民政府合计征收集体所有土地 13.5315 公顷，并将其中农用地 12.1499 公

顷、未利用地 0.2878 公顷转为建设用地。 

（3）根据大田县自然资源局出具的说明，上述土地储备项目所涉地块符合

大田县现行有效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大田县城乡总体规划。 

（三）建宁县土地储备项目 

1、项目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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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宁县濉溪镇河东、黄舟坊地块 

地块名称 建宁县濉溪镇河东、黄舟坊地块 
地块位置（坐落） 濉溪镇河东、黄舟坊 

四至范围 南至东山公园；西至黄舟坊南路；东至闽江源路；北至黄舟坊

茶场。 
土地规划性质 商住 
储备面积 80 亩 
可出让面积 80 亩 
计划出让时间 2023 年 

2、项目的批准 

（1）根据建宁县人民政府于 2019 年 3 月 1 日下发的《建宁县人民政府关于

2019 年收购储备土地计划的批复》（建政地[2019]12 号），建宁县人民政府同意

对建宁县上述 1 个项目土地进行收储。 

（2）根据建宁县自然资源局出具的说明，上述土地储备项目所涉地块符合

建宁县现行有效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建宁县城乡总体规划。 

（四）将乐县土地储备项目 

1、项目概况 

（1）水南镇上兰塘地块 

地块名称 水南镇上兰塘地块 
地块位置（坐落） 水南镇上兰塘 

四至范围 东至：道路，西至：积善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南至：道路，北

至：水渠 
土地规划性质 商住 
储备面积 72.3 亩 
可出让面积 72 亩 
计划出让时间 2023 年 

（2）将乐县水南镇上兰塘地块 

地块名称 将乐县水南镇上兰塘地块 
地块位置（坐落） 将乐县水南镇上兰塘 
四至范围 东至：道路，西至：道路，南至：消防大队，北至：道路 
土地规划性质 商住 
储备面积 52 亩 
可出让面积 52 亩 
计划出让时间 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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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的批准 

（1）根据将乐县人民政府于 2019 年 3 月 4 日下发的《将乐县人民政府关于

同意 2019 年度土地收储计划的批复》（将政函〔2019〕15 号），将乐县人民政

府同意对将乐县上述 2 个项目土地进行收储。 

（2）根据将乐县自然资源局出具的说明，上述土地储备项目所涉地块符合

将乐县现行有效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将乐县城乡总体规划。 

（五）明溪县土地储备项目 

1、项目概况 

（1）南方制药退城入园项目地块 

地块名称 南方制药退城入园项目地块 
地块位置（坐落） 雪峰镇东新路 
四至范围 城关乡上坊村南山组 
土地规划性质 商住 
储备面积 100.08 亩 
可出让面积 96 亩 
计划出让时间 2023 年 

（2）药谷小镇南侧开发地块及道路建设项目地块 

地块名称 药谷小镇南侧开发地块及道路建设项目地块 
地块位置（坐落） 上坊 
四至范围 城关乡上坊村 
土地规划性质 商住、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 
储备面积 501.69 亩 
可出让面积 150 亩 
计划出让时间 2023 年 

（3）新材料及医药中间体生产项目 

地块名称 新材料及医药中间体生产项目 
地块位置（坐落） 经济开发区 
四至范围 明溪县经济开发区内 
土地规划性质 工业 
储备面积 410 亩 
可出让面积 410 亩 
计划出让时间 2023 年 

（4）奋发山海协作产业园装备制造业加工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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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名称 奋发山海协作产业园装备制造业加工区 
地块位置（坐落） 奋发 
四至范围 明溪县经济开发区内 
土地规划性质 工业 
储备面积 1036 亩 
可出让面积 400 亩 
计划出让时间 2023 年 

2、项目的批准 

（1）根据明溪县人民政府于 2018 年 11 月 23 日下发的《明溪县人民政府关

于同意明溪县 2019 年度土地收储计划的批复》（明政文〔2018〕111 号），明溪

县人民政府同意对明溪县上述 4 个项目土地进行收储。根据该批复，明溪县上述

药谷小镇南侧开发地块及道路建设项目地块面积 501.69亩，其中 230亩已于 2017

年经明溪县人民政府同意纳入土地收储计划。 

（2）根据明溪县自然资源局出具的说明，上述土地储备项目所涉地块符合

明溪县现行有效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明溪县城乡总体规划。 

（六）沙县土地储备项目 

1、项目概况 

（1）城区零星地块及优质资产收储 

地块名称 城区零星地块及优质资产收储 
地块位置（坐落） 沙县城区 
四至范围 沙县城区 
土地规划性质 商住 
储备面积 499.5 亩 
可出让面积 400 亩 
计划出让时间 2023 年 

（2）沙县东山马橱口地块收储 

地块名称 沙县东山马橱口地块收储 
地块位置（坐落） 沙县东山马橱 
四至范围 城东片区 
土地规划性质 商住 
储备面积 600 亩 
可出让面积 120 亩 
计划出让时间 2022 年-2023 年 

2、项目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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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沙县人民政府于 2018 年 6 月 12 日下发的《沙县人民政府关于同

意 2018 年度土地储备计划的批复》（沙政地〔2018〕67 号），沙县人民政府同

意对沙县上述 2 个项目土地进行收储。 

（2）根据沙县自然资源局出具的说明，上述土地储备项目所涉地块符合沙

县现行有效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沙县城乡总体规划。 

（七）泰宁县土地储备项目 

1、项目概况 

（1）汉堂生物制药南侧商住地块 

地块名称 汉堂生物制药南侧商住地块 
地块位置（坐落） 杉城镇红卫村 

四至范围 东至：205 省道，南至：全民健身中心，西至：横五线，北

至：汉堂生物制药 
土地规划性质 商业、住宅 
储备面积 450 亩 
可出让面积 200 亩 
计划出让时间 2023 年 

2、项目的批准 

（1）根据泰宁县人民政府于 2018 年 12 月 24 日下发的《泰宁县人民政府关

于泰宁县 2019 年度土地收储计划的批复》（泰政〔2018〕47 号），泰宁县人民

政府同意对泰宁县上述 1 个项目土地进行收储。 

（2）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于 2013 年 3 月 25 日下发的《福建省人民政府关

于泰宁县 2013 年度第二批次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批复》（闽政地[2013]231

号），同意泰宁县人民政府合计征收（使用）土地 8.2667 公顷，并将其中农用地

7.5079 公顷、未利用地 0.7048 公顷转为建设用地。 

（3）根据泰宁县自然资源局出具的说明，上述土地储备项目所涉地块符合

泰宁县现行有效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泰宁县城乡总体规划。 

（八）尤溪县土地储备项目 

1、项目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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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奎新城 D-03 

地块名称 三奎新城 D-03 
地块位置（坐落） 三奎新城 
四至范围 三奎新城，四周环山 
土地规划性质 商住 
储备面积 96.27 亩 
可出让面积 40 亩 
计划出让时间 2023 年 

（2）埔头企业出城入园 

地块名称 埔头企业出城入园 
地块位置（坐落） 埔头 
四至范围 东至空地、西至空地、南至道路、北至河流 
土地规划性质 商住 
储备面积 200 亩 
可出让面积 100 亩 
计划出让时间 2023 年 

（3）锦云园（音坑） 

地块名称 锦云园（音坑） 
地块位置（坐落） 音坑 
四至范围 音坑，四周环山 
土地规划性质 商住 
储备面积 120 亩 
可出让面积 50 亩 
计划出让时间 2023 年 

2、项目的批准 

（1）根据尤溪县人民政府于 2018 年 9 月 30 日下发的《尤溪县人民政府关

于同意 2019-2021 年度土地收购储备计划的批复》（尤政文〔2018〕214 号），

尤溪县人民政府同意对尤溪县上述 3 个项目土地进行收储。 

（2）根据尤溪县自然资源局出具的说明，上述土地储备项目所涉地块符合

尤溪县现行有效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尤溪县城乡总体规划。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期债券发行对应的 18 个土地储备项目均已纳入土

地储备计划，符合当地现行有效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总体规划，符合《土

地储备专项债券管理办法》关于土地储备项目的要求。 

三、项目收益融资平衡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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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德勤深圳分所出具的《财务评估咨询报告》，认为基于财政部对地方政

府发行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的要求，本项目可以通过发行专项债券的方式进行融资

以完成资金筹措，并以土地出让收入所对应的充足、稳定现金流作为还本付息的

资金来源。通过对本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的分析，德勤深圳分所未注意

到本期专项债券在存续期内出现无法满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要求的情况。通过发

行地方政府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的方式，满足三明市土地储备项目的资金需求，应

是现阶段较优的资金解决方案。 

四、本期债券的发行机构及发行文件 

（一）《信息披露文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福建省财政厅为本期债券发行所编制的《信息披露文件》

披露了以下内容：债券概况、信用评级情况、地方经济状况、福建省经济、财政

和债务有关数据、地方政府债务状况。 

本所律师认为，福建省财政厅为本期债券发行所编制的《信息披露文件》的

内容已包含本期债券发行所涉及的主要内容。 

（二）信用评级机构及评级报告 

发行人委托东方金诚作为本期债券的信用评级机构。 

东方金诚现持有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朝阳分局于 2019 年 2 月 12 日核发

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10102780952490W 的《营业执照》。根据中国人民银

行网站显示，东方金诚出具的评级报告可以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使用。 

2019 年 3 月 12 日，东方金诚出具《2019 年福建省（莆田市、三明市、南平

市、龙岩市）土地储备专项债券（二期）——2019 年福建省政府专项债券（二期）

信用评级报告》（东方金诚债评字【2019】193 号，以下简称“《信用评级报告》”），

认定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 

本所律师认为，东方金诚为中国境内依法设立且有效存续的信用评级机构，

具备为本期债券提供信用评级的资格。 

（三）法律顾问及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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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委托本所作为本期债券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所系经福建省司法厅批准设立的特殊普通合伙制律师事务所，现持有福建

省司法厅 2018 年 8 月 13 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313500006830979207 的

《律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许可证》。 

本法律意见书已由经办律师及本所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 

本所律师认为，本所系依法设立且有效存续的特殊普通合伙制律师事务所，

具备为本期债券发行出具法律意见书的资质；在本法律意见书上签字的经办律

师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格。 

（四）审计机构及财务评估咨询报告 

发行人委托德勤深圳分所作为本期债券的审计机构。 

德勤深圳分所现持有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6 年 8 月 15 日核发的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403000589780442 的《营业执照》、深圳市财政委员会于

2018年 6月 15日核发的编号为 310000124701的《会计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证书》。 

2019 年 3 月 15 日，德勤深圳分所出具《财务评估咨询报告》，认为基于财

政部对地方政府发行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的要求，本项目可以通过发行专项债券的

方式进行融资以完成资金筹措，并以土地出让收入所对应的充足、稳定现金流作

为还本付息的资金来源。通过对本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的分析，德勤深

圳分所未注意到本期专项债券在存续期内出现无法满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要求

的情况。通过发行地方政府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的方式，满足三明市土地储备项目

的资金需求，应是现阶段较优的资金解决方案。 

本所律师认为，德勤深圳分所系依法设立有效存续的特殊普通合伙制会计

师事务所，具备为本期债券发行出具《财务评估咨询报告》的资质。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1、本期债券对应项目的实施机构符合《土地储备管理办法》、《土地储备

专项债券管理办法》规定的土地储备机构主体资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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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期债券对应项目均已纳入土地储备计划，符合当地现行有效的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城乡总体规划，符合《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管理办法》关于土地储备

项目的要求。 

3、为本期债券提供专业服务并出具专项意见的评级机构、会计师事务所、

律师事务所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质，且信息披露文件完备，符合相关要求。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六份，经本所盖章及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 

（下转签字页，无正文） 

  






